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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1–009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7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

小板问询函【2021】第 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

问询函相关问题做出回复并披露如下： 

1、投资者称，2017 年 12 月 17 日，御嘉影视与青春年华签署《网络电影

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约定合作拍摄《万魂镜之诛魔记》，总

投资 1,000 万元，其中御嘉影视投资 300 万元，青春年华投资 700 万元。2018

年 1 月 8 日，御嘉影视向青春年华汇入四笔款项，合计 2,700 万元。御嘉影视

时任总经理宗剑和财务负责人陈雪河向青春年华提出 300 万元投资款到位后，

需配合其分别向上海应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马文化”）和海宁博

润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润影视”）汇款 1,400 万元和 1,000 万元。

请说明： 

（1）上述事项是否属实。 

公司回复： 

经向御嘉影视核实，御嘉影视与青春年华分别签署了三份协议，具体为： 

御嘉影视于 2017 年 12 月 17 日与青春年华签订《网络电影投资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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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万魂镜合作协议一”），约定青春年华拥有著作权的《万魂镜之诛魔

记》、《万魂镜之醉魂香》、《万魂镜之丽境门》等共十部《万魂镜》系列网络电影，

每部剧投资 1,000 万元，十部剧投资总额 1 亿元，其中，御嘉影视投资 9,000 万

元，青春年华投资 1,000 万元，协议约定御嘉影视首期投资款支付已在拍摄制作

的第一部《万魂镜之诛魔记》投资款 900 万元，以及上述系列电影另九部的前期

筹备款 1,800 万元（每部 200 万元），合计 2,700 万元。 

而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万魂镜合作协议二”），主要对

万魂镜合作协议一的投资总额及投资款支付进行变更，具体为：御嘉影视投资总

额变更为 8,400 万元，其中对第一部《万魂镜之诛魔记》的投资额变更为 300 万

元，该剧具体投资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协议执行，《万魂镜之醉魂香》、《万魂镜

之丽境门》、《万魂镜之金崛路》等余下九部剧投资额为 8,100 万元；御嘉影视首

期投资款支付 2,700 万元，其中第一部《万魂镜之诛魔记》投资款 300 万元，《万

魂镜》系列电影第二部筹备款 400 万元，以及《万魂镜》系列电影另八部的前期

筹备款 2,000 万元（每部 250 万元）。 

双方后续签订了《网络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万魂镜合作协议三”），

约定万魂镜系列电影第一部《万魂镜之诛魔记》投资具体事宜，其中该剧总投资

1,000 万元，御嘉影视投资 300 万元，青春年华投资 700 万元。 

因此，上述万魂镜合作协议三与投资者所称协议一在投资额上是相符的，但

只是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之一。御嘉影视已支付青春年华合计 2,700 万元属实。

对于御嘉影视时任负责人宗剑和财务负责人陈雪河向青春年华提出 300 万元投

资款到位后，需配合其分别向应马文化和博润影视汇款 1,400 万元和 1,000 万元

的事项，截至本回复函公告日公司已分别与相关人员、公司进行联系核实，其中

宗剑和陈雪河已离职，目前通过电话沟通，二人均否认有此等情形，御嘉影视回

复称不知此事。公司亦通过电话、发函等方式与青春年华负责人及其公司沟通，

希望向其核实相关事项并请提供相关证据，但遭到对方的拒绝。鉴于目前公司无

法获取相应证据及资料，因此无法核实青春年华向应马文化、博润影视转账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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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尚不能对该事项作出判断，公司将继续积极联系各相关方核实有关情况，御

嘉影视给公司提供的书面回复中也表示如相关事项被查证属实，御嘉影视将积极

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其合法权益。 

（2）御嘉影视通过青春文化向应马文化、博润影视汇款的原因，是否具有

商业实质，是否属于与投资事项无关的往来款，并请提供相关协议及支付凭证。 

公司回复： 

御嘉影视回复表示，御嘉影视与青春年华所签署协议无该项转款相关约定，

因青春年华未能提供相关资料，公司无法判断事件真伪并提供相应协议及凭证。 

（3）应马文化、博润影视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括

时任）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事项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向董监高及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回复： 

经公开信息查询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括时任）核实，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括时任）与应马文化、博润影视及其

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委托代持股权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上述事项不构成控

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向董监高及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4）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及对你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回复： 

御嘉影视根据与青春年华签署的《网络电影投资合作协议》预付项目款 2,700

万元，会计处理为：借：预付账款、贷：银行存款；由于该项业务当年正在执行

中未结算收益分成，因此，御嘉影视该项业务对公司的业绩没有影响。 

目前，御嘉影视已不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5）请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意见： 



4 

①我们复核了公司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

据进行了核对；另外，我们与原御嘉影视宗剑和陈雪河进行了电话沟通，二人均

否认有向青春年华提出过配合向应马文化、博润影视转账的要求；取得了御嘉影

视的书面回复，与公司描述的情况相符；就青春年华是否向应马文化、博润影视

转账事项，与青春年华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并向青春年华寄发了询证函，截

止回复日未收到回复。 

综上，万魂镜合作协议三与投资者所称协议一在投资额上是相符的，但只是

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之一。御嘉影视已支付青春年华合计 2,700 万元属实。 

对于投资者称：“御嘉影视时任总经理宗剑和财务负责人陈雪河向青春年华

提出 300 万元投资款到位后，需配合其分别向上海应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应马文化”）和海宁博润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润影视”）汇款

1,400 万元和 1,000 万元。”由于无法获取相应的审计证据及资料，因此，我们无

法对该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②通过天眼查，并取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括时任）签

署的说明文件，截至回复日应马文化、博润影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监高（包括时任）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③御嘉影视预付青春年华项目款的会计处理列报“预付账款”科目，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由于该项业务当年正在执行中未结算收益分成，因此，

该项业务对公司的业绩没有影响。 

律师核查意见： 

（一）上述事项是否属实 

根据公司提供的两份《网络电影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御嘉影视向青

春年华支付相关款项的银行回单，相关事项如下： 

1、2017 年 12 月 17 日，御嘉影视与青春年华签署《网络电影投资合作协议》，

约定双方一起联合投资、摄制、销售系列网络电影《万魂镜之诛魔记》、《万魂镜

之醉魂香》、《万魂镜之丽境门》等十部《万魂镜》系列电影。前述十部系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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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投资为 1,000 万元，总投资额为 10,000 万元，其中御嘉影视投资 9,000 万元，

青春年华投资 1,000 万元。御嘉影视首期款需支付 2,700 万元，其中包括（1）第

一部《万魂镜之诛魔记》投资款的 90%，即 900 万元；（2）另外九部电影的前期

筹备款，每部 200 万元，合计 1,800 万元。 

2、2017 年 12 月，御嘉影视与青春年华签署《补充协议》，就上述《网络电

影投资合作协议》（本题中简称为“《原协议》”）约定十部电影中第一部《万魂镜

之诛魔记》投资份额，双方补充约定如下：《原协议》十部电影御嘉影视投资额

变更为 8,400 万元，具体为第一部《万魂镜之诛魔记》的投资额变更为 300 万元，

该剧具体投资事宜双方另行签订协议执行。余下九部电影，御嘉影视投资额为

8,100 万元，占该九部电影投资额 90%。御嘉影视首期款支付 2,700 万元，其中

包括（1）第一部电影《万魂镜之诛魔记》投资款 300 万元；（2）第二部电影筹

备款 400 万元；（3）剩余八部电影前期筹备款每部 250 万元，共计 2,000 万元。 

3、2017 年 12 月 17 日，御嘉影视与青春年华签署《网络电影投资合作协议》，

约定双方共同开发《万魂镜之诛魔记》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为 1,000 万元，其中

御嘉影视投资 300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30%；青春年华及青春年华投资人（不超

过三家）投资额为 700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70%。 

4、2018 年 1 月 8 日，御嘉影视分别向青春年华支付 300 万元、1,000 万元、

400 万元、1,000 万元，合计 2,700 万元。 

2021 年 1 月 26 日，经本所律师电话访谈御嘉影视当时负责人宗剑先生和财

务负责人陈雪河先生，均陈述其未向青春年华提出过配合向应马文化、博润影视

转账的要求。 

同时，本所律师自皇氏集团处取得了青春年华、应马文化及博润影视相关人

员的联系方式，经电话联系，相关人员拒绝进行访谈。截至本专项回复出具之日，

本所律师尚未能就上述相关事项与前述人员进行有效沟通。 

综上，御嘉影视相关人员确认与青春年华签署了《网络电影投资合作协议》

并向其支付了 2,700 万元款项；本所律师在已能够履行的核查程序基础上，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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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青春年华向应马文化、博润影视转账的事项是否属实。 

（二）御嘉影视通过青春文化向应马文化、博润影视汇款的原因，是否具

有商业实质，是否属于与投资事项无关的往来款 

如上所述，在本所律师已能够履行的核查程序基础上，无法核实御嘉影视是

否通过青春年华向应马文化、博润影视转账事项。 

（三）应马文化、博润影视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

括时任）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事项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向董监高及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所律师通过公开网络查询了应马文化、博润影视的基本信息，并取得皇氏

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括时任）签署的说明文件，截至本专项

回复出具之日，应马文化、博润影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

括时任）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在本所律师已能够履行的核查程序基础上，

无法核实御嘉影视是否通过青春年华向应马文化、博润影视转账事项。 

 

2、投资者称，2019 年 6 月陈雪河向其出示了一份《网络电影投资合作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二”），投资总额 1 亿元，其中御嘉影视投资额为 9,000 万

元。除了投资额，该协议的签署日期、项目名称与《协议一》一致。投资者表

示该协议系虚假协议。请说明： 

（1）上述事项是否属实，协议二是否为虚假协议，并请提供相关协议及支

付凭证。 

公司回复： 

根据 1 回复中所述万魂镜合作协议一，约定青春年华拥有著作权的《万魂镜

之诛魔记》、《万魂镜之醉魂香》、《万魂镜之丽境门》等共十部《万魂镜》系列网

络电影，每部投资 1,000 万元，十部投资总额 1 亿元，御嘉影视投资 9,000 万元。

该协议与投资者所称协议二在投资额上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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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万魂镜合作协议三，约定万魂镜系列电影第一部《万魂镜之诛魔记》投

资具体事宜，其中该剧总投资 1,000 万元，御嘉影视投资 300 万元，青春年华投

资 700 万元。该协议与投资者所称协议一在投资额上相符。 

万魂镜合作协议一的投资总额及投资款支付变更约定，具体为：御嘉影视投

资总额变更为 8,400 万元，其中对第一部《万魂镜之诛魔记》的投资额变更为 300

万元，该剧具体投资事宜双方另行签订协议执行，《万魂镜之醉魂香》、《万魂镜

之丽境门》、《万魂镜之金崛路》等余下九部剧投资额为 8,100 万元；御嘉影视首

期投资款支付 2,700 万元，其中第一部《万魂镜之诛魔记》投资款 300 万元，《万

魂镜》系列电影第二部筹备款 400 万元，以及《万魂镜》系列电影另八部的前期

筹备款 2,000 万元（每部 250 万元）。 

由此可见该两份协议所针对的项目明显不一致，且通过前述万魂镜合作协议

二的约定综合判断，该三份协议存在明显勾稽关系，完整表述了业务约定。对于

投资者表示该协议系虚假协议，公司也已向青春年华请求配合核实及提供证据，

但如前面所述，公司未曾获得青春年华提供的任何资料及凭证。 

（2）协议一与协议二投资总额不一致的原因，相关协议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以及相关投资的真实投资金额，你公司是否已就相关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如前所述，协议一与协议二投资总额不一致的原因是所针对的项目不一致，

且通过前述万魂镜合作协议二的变更补充约定综合分析，该业务具有商业实质。

根据上述双方签署的三份协议，御嘉影视的投资总额为 8,400 万元，已投 2,700

万元。根据会计准则，在项目尚未制作完成前御嘉影视投资款账务处理为预付账

款 2,700 万元，公司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上也以此列示及披露。 

（3）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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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述事项是否属实，协议二是否为虚假协议，并请提供相关协议及

支付凭证 

根据公司提供的《协议一》与《协议二》的合同文本及支付投资款项的银行

回单，御嘉影视与青春年华共签署三份协议，分别为《协议一》、《协议二》及其

补充协议。根据公司提供的《协议二》，该协议由御嘉影视、青春年华分别加盖

公章，并由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经本

所律师访谈御嘉影视现任相关人员、时任负责人陈雪河先生及时任总经理，《协

议二》约定的是与青春年华投资合作包括《万魂镜之诛魔记》在内的十部网络电

影，御嘉影视在尚未取得十部电影的所有剧本即签署协议是为了抢占系列电影 IP。 

（二）协议一与协议二投资总额不一致的原因，相关协议是否具有商业实

质，以及相关投资的真实投资金额，你公司是否已就相关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1、《协议一》与《协议二》投资总额不一致的原因，相关协议是否具有商

业实质，以及相关投资的真实投资金额 

如本专项回复“问题一”回复所述，《协议二》约定的是御嘉影视与青春年

华关于《万魂镜》系列共十部电影的投资开发事项，十部系列电影每部投资额为

1,000 万元，总投资额为 10,000 万元，其中御嘉影视投资 9,000 万元，青春年华

投资 1,000 万元；根据 2017 年 12 月签署的《补充协议》，十部电影御嘉影视投

资额变更为 8,400 万元，具体为第一部《万魂镜之诛魔记》的投资额变更为 300

万元。 

御嘉影视与青春年华签署的《协议一》为上述十部电影中第一部《万魂镜之

诛魔记》投资事宜的具体协议，该电影总投资额为 1,000 万元，其中御嘉影视投

资 300 万元，青春年华投资 700 万元。 

因此，《协议一》与《协议二》约定的投资总额不一致原因系《协议一》约

定的是单部电影《万魂镜之诛魔记》的投资总额，《协议二》及《补充协议》约

定的是十部电影的投资总额，《协议一》与《协议二》及其补充协议关于《万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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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之诛魔记》的投资总额一致，均为 300 万元。 

2、你公司是否已就相关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御嘉影视就上述相关事项签署的相关协议属于日常经营相关事项，未达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则所规定的审议及披露标准。 

经查阅公司公开披露的 2018 年度报告、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均在“经

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披露了《万魂镜之诛魔记》制作及播出进度情况。 

 

3、2019 年 9 月 25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对 2019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称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御嘉影视预付款 1.27 亿元，其中，对青春年华支付

2,700 万元，预付天津嘉煊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煊影视”）的

5,300 万元，预付北京弘毅视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毅视捷”）的

3,600 万元。投资者称，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曾向青春年华发送《询证函》，要求

对 2,700 万元投资款进行确认，青春年华均未确认。请说明： 

（1）投资者所述情况是否属实。 

公司回复： 

年审会计师在执行御嘉影视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确有向青春年华寄发

《询证函》，但未收到回函，该事项属实。 

（2）会计师未取得青春年华回函所执行的替代性程序。 

会计师回复： 

①检查了网络电影投资合作协议，重点核对合作内容、总价款、付款时间安

排及金额等与御嘉影视账面记录核对； 

②检查了银行付款单据，重点核对收款人、金额与合作协议是否相符； 

③检查了该项目的付款审批单； 

④取得了《万魂镜之诛魔镜》编剧受权委托书、电影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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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备字[2017]第 2525 号），以及御嘉影视关于该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⑤经天眼查，未发现公司与青春年华存在关联关系。 

（3）上述 1.27 亿元预付款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以及后续款项处理情况，

并请提供相关协议及支付凭证。 

公司回复： 

经查询御嘉影视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预付款明细，除了青春年华的 2,700

万预付款外，另有大额的预付款支出分别为：预付嘉煊影视的 5,300 万元系支

付电视剧《倩女幽魂》的投资款，目前该项目已制作完成；预付弘毅视捷的 3,600 

万元系支付网络电视剧《超凡天赋》的投资款，其余为《扫毒 2》等剧的预付款

支出，上述预付款项均有明确的业务合同及支付凭证，具有其商业实质。经向御

嘉影视了解到，目前《超凡天赋》、《万魂镜之诛魔记》已完成制作并播出，处于

结算阶段，《扫毒 2》已结算，其余尚未到结算期。 

（4）嘉煊影视和弘毅视捷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括

时任）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款项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向董监高及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回复： 

经公开信息查询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括时任）核实，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括时任）与嘉煊影视和弘毅视捷及其

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委托代持股权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上述事项不构成控

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向董监高及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5）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对问题（1）、（3）、（4）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意见： 

①投资者所述情况是否属实。 

我们在执行御嘉影视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本所确有向青春年华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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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证函》，但未收到回函，该事项属实。 

②上述 1.27 亿元预付款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以及后续款项处理情况，并请

提供相关协议及支付凭证。 

我们复核了公司上述回复，同时与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

进行了核对，上述预付款项均有明确的业务合同及支付凭证，另外，经天眼查未

发现公司与嘉煊影视、弘毅视捷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上述 1.27 亿元

预付款具有商业实质。另经公开网络查询及向公司了解，电视剧《倩女幽魂》已

制作完成，尚未播出；《超凡天赋》（后更名为《我的奇怪朋友》）、《万魂镜之诛

魔记》及《扫毒 2》已完成制作并播出，目前《扫毒 2》已结算投资收益。 

③嘉煊影视和弘毅视捷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括时

任）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款项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或向董监高及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我们通过天眼查，并取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括时任）

签署的说明文件，截至回复日嘉煊影视和弘毅视捷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监高（包括时任）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相关款项不构成控股股东及关

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向董监高及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律师核查意见： 

（一）投资者所述情况是否属实 

如本专项回复“问题一”回复所述，本所未能取得青春年华相关人员对该事

项的确认，经询问公司及公司年审会计师，御嘉影视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

确有向青春年华寄发《询证函》，但未收到回函，投资者所述情况属实。 

（二）上述 1.27 亿元预付款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以及后续款项处理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御嘉影视与相关方签署的关于电视剧/电影投资摄制协议、

御嘉影视支付投资款的银行单据，本所律师访谈御嘉影视相关人员，上述 1.27

亿元除了青春年华的 2,700 万预付款外，另有大额的预付款支出分别为：预付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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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影视的 5,300 万元系支付电视剧《倩女幽魂》的投资款，目前该项目已制作

完成；预付弘毅视捷的 3,600 万元系支付网络电视剧《超凡天赋》的投资款，

该项目已经完成制作并播出，《扫毒 2》预付款 750 万元，该项目已结算；上述

预付款项均有明确的业务合同及支付凭证，具有商业实质。 

（三）嘉煊影视和弘毅视捷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

括时任）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款项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向董监高及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所律师通过公开网络查询了嘉煊影视、弘毅视捷的基本信息，并取得皇氏

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括时任）签署的说明文件，截至本专项

回复出具之日，嘉煊影视、弘毅视捷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包

括时任）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事项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公司向董监高及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4、请你公司全面自查是否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向

董监高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况。请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经公司认真自查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公司截至本问询函发出之日其他应收款

及预付款明细及相关支付凭证，不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向控股

股东等关联方担保、向董监高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获取了公司预付及其他应收款汇总表、公司对外担保汇总表；并查阅公

司公开披露的文件、公司出具的说明文件；检查了公司预付及其他应收款明细账；

检查了公司公章使用登记薄、企业信用报告、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等。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向董监高提供

财务资助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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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抽查了公司截止 2021 年 1 月 7 日的大额预付款和其他应收明细，

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应协议、事项说明，并查阅皇氏集团公开披露的文件、皇氏

集团出具的说明文件，截至本专项回复出具之日，在上述核查范围内，本所获得

的资料显示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向董监高提供财

务资助等情况。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 


